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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 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 
(第 571 章 )  

 
2014 年證券及期貨 (徵費 ) (修訂 )令  

 
 
引言  
 
 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會議上，考慮到證券

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(證監會 )目前的儲備金水平，行政會議

建議，行政長官指令，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394 條，

作出《2014 年證券及期貨 (徵費 ) (修訂 )令》 (載於附件 A )，就

證券交易和期貨／期權合約交易所須繳付的徵費減低 10%，

並刪除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中一些已過時的提述。  
 
 
理據  
 
2.  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396(1)條，如在證監

會某財政年度中，該會的儲備金在扣除折舊及所有準備金後，

為數超逾該財政年度預算營運開支的兩倍，而該會沒有未清

償債項，則該會須諮詢財政司司長，以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

會議建議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394 條減低徵費率或款

額。第 396(2)條進一步訂明證監會可在諮詢財政司司長後，

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減低徵費率或款額。  
 
3 . 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底，證監會的儲備金 (在扣除

折舊及所有準備金後 )達 73.5 億元，是二零一三至一四財政

年度核准營運開支的 4.9 倍。這主要是由於個別年份市場成

交額較高，交易徵費收入也隨之增加。證監會假設二零一四

至一五年度證券交易的平均每日成交額為 650 億元，而期貨

／期權合約的每日成交量為 270 000 張合約。根據這項假設，

如實施減低徵費的建議，預計每年可為市場節省交易成本，

附件 A  



而證監會的收入也會相應減少約 1.05 億元。政府當局亦注意

到證監會並無未清償債項。  
 
4 .  政府當局知悉，證監會曾公開表明，預計未來數年

會出現營運虧損，如果儲備金大幅減少，便須考慮調高徵費

率。證監會有需要保持財政狀況穩健，減低徵費則可為廣大

投資者及金融界帶來好處。減低徵費的建議已權衡兩者。  
 
5 .  由於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不再提供認可自動化

交易服務，政府當局須把《證券及期貨 (徵費 )令》 (第 571 章，

附屬法例 Z)相關條文對該公司的提述刪除。  
 
 
《2014 年證券及期貨 (徵費 ) (修訂 )令》  
 
6.   上述命令 (載於附件 A )旨在減低證券交易和期貨／

期權合約交易的徵費。主要條款如下：   
 

(a )  第 3 條把證券買賣成交價的徵費率由 0.0030%調

低至 0.0027%，以減低賣方或買方所須繳付的徵

費。  
 

(b)  第 4 條把買賣期貨合約的徵費由 0.60 元調低至

0.54 元，以減低賣方或買方所須繳付的徵費。  
 
(c )  第 5 條把買賣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、小型恒生指

數期權合約或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徵

費，由 0.12 元調低至 0.108 元，以減低賣方或買

方所須繳付的徵費。  
 
(d)  第 6 條把買賣股票期貨合約或該類合約的期權徵費，

由 0.12 元調低至 0.108 元，以減低賣方或買方所

須繳付的徵費。  
 
(e )  第 7 條刪除對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提述及其

他相關條文，因為該公司不再提供認可自動化交易

服務。  
 

7 .  擬修訂的現有條文載於附件 B。  

附件 A  

附件 B  



 
8 .  命令將由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9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 
 刊登憲報     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  
 
 提交立法會進行  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 
 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  
 
 
建議的影響  
 
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 
 
10.  建議不會影響政府財政及公務員。《證券及期貨條

例》第 14 條訂明，政府當局須將立法會撥予證監會的款項，

支付證監會作為經費。實際上，證監會自一九九三至九四年

度以來，一直沒有向立法會要求任何撥款。證監會的經費基

本上來自從市場收取的徵費、費用及收費。  
 
其他影響  
 
11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

不會影響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各項現行條文的

現有約束力。減低徵費的建議會減低投資者所須承擔的交易

成本，因此可促進本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發展。建議對環境

和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，對家庭也不會有任何重大或直接的

影響。  
 
公眾諮詢  
 
12 .  在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的會議上，立法會財經事務

委員會討論減低徵費的建議及證監會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

預算，議員普遍支持有關減低徵費的建議。  
 
 



宣傳安排  
 
13.  政府當局會於命令刊登憲報當日 (即二零一四年六

月六日 )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。  
 
 
背景  
 

 
 
 
 
 
 

14 .  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394 條，證監會有權收取

徵費，徵費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指

明。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，證監會的總徵費收入為 9.2986 億

元，當中，證券交易和期貨／期權合約交易的徵費分別佔

92.7% 及 7.3% 。同年度，證監會的徵費收入佔其總收入約

79.5%，其餘的收入來自費用、收費及投資收入。附件 C 載列

證監會過去數年因應其儲備金水平而減低證券交易徵費率的幅

度。過去兩年，證監會亦豁免受規管者的牌照費，獲豁免人士

包括證券及期貨業界中約 40 000 名持牌中介人。  
  

查詢  
 
15. 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可與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財經事務 )1 何珏珊女士聯絡 (電話：2810 
2054)。  
 
 
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財經事務科  
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  

附件 C  

















  

 

附件 C 

證券交易徵費率 

(自二零零六年起的減幅) 

財 政 年 度  徵 費 率  下 調 百 分 率  

二零零五至零六  0.0050% -  

二零零六至零七  0.0040% 20% 

二零零七至零八  0.0040% -  

二零零八至零九  0.0040% -  

二零零九至一零  0.0040% -  

二零一零至一一  0.0030% 25% 

二零一一至一二  0.0030% -  

二零一二至一三  0.0030% -  

二零一三至一四  0.0030% -  

二零一四至一五  0.0027% 10%  

(建議 ) 

 


